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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會 議  

討 論 文 件  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成 立 資 優 教 育 學 院  

 

目 的  

   行 政 長 官 於 2006 年 10 月 施 政 報 告 中 公 布 成 立 一 所 資 優

教 育 學 院  (學 院 ) ， 以 發 展 及 培 育 資 優 學 生 的 潛 能 與 才 華 。  

 

建 議  

2.  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 建 議 以 一 億 元 成 立 學 院 ， 為 具 備 卓 越 才

華 的 學 生 提 供 有 系 統、富 連 貫 性 及 具 挑 戰 性 的 校 外 培 訓 課 程 ，

以 及 推 廣 資 優 教 育 的 理 念 與 實 踐。此 項 建 議 為 配 合 何 鴻 卿 爵 士

基 於 相 同 目 的 作 出 同 等 金 額 的 捐 獻。因 應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國 際 都

會 ， 學 院 會 協 同 學 校 的 資 優 教 育 拓 展 人 才 庫 。  

 

理 據  

對 資 優 教 育 學 院 的 需 求  

3.  資 優 教 育 是 優 質 教 育 的 一 環 。現 時 ，教 統 局 統 籌 局 (教 統

局 )採 用 三 層 架 構 模 式 推 行 資 優 教 育 ， 第 一 層 是 在 課 堂 內 提 供

支 援；第 二 層 是 在 校 內 提 供 的 抽 離 式 課 程；第 三 層 是 與 大 專 院

校 及 專 業 團 體 合 辦 ， 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校 外 培 訓 。  

 

4.  高 效 能 的 資 優 教 育 課 程 建 基 於 正 規 課 堂 的 課 程 ， 但 須 配

合 資 優 學 生 的 特 徵 及 特 殊 需 要 作 出 適 當 調 適 。 透 過 校 本 課 程
1
，學 校 須 肩 負 的 首要任務是發展學生高層次思維、創意、個人及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屬第一及第二層的資優教育。教統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提供有關課程的網上資源、鑑別資優

學生的工具及校本課程指引，以支援學校的資優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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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能 力
2
， 以 及 提 供 切 合 學 生 興 趣 和 能 力 的 學 習 機 會 。  

 

5.  一 般 來 說 ， 學 生 具 備 的 潛 能 與 才 華 是 多 樣 化 ， 為 了 照 顧

學 生 的 學 習 差 異，第 三 層 培 訓 致 力 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學 校 課

程 未 能 涵 蓋 的 校 外 學 習 機 會。這 類 課 程 主 要 是 與 本 地 大 專 院 校

合 辦，雖 於 近 年 已 擴 展 至 語 文 及 人 文 學 科，但 較 著 力 於 數 學 、

科 學 及 科 技 方 面 的 培 訓。為 了 照 顧 學 生 多 元 化 的 能 力、興 趣 、

社 交 及 情 意 需 要 ， 我 們 確 實 需 要 提 供 更 廣 泛 的 服 務 和 學 習 機

會。這 些 教 育 服 務 的 重 要 性，不 單 是 提 升 資 優 學 生 某 方 面 的 獨

特 能 力，更 是 有 助 他 們 達 致 全 面 發 展、建 立 追 求 卓 越 的 信 心 ，

並 增 強 他 們 服 務 社 會、國 家、世 界 的 熱 誠 及 使 命 感，以 保 持 香

港 國 際 都 會 的 地 位 。  

 

6.  擬 議 的 學 院 會 透 過 以 下 措 施 補 足 現 時 的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：  

甲 .   提 供 更 多 學 習 機 會，幫 助 學 生 不 單 在 科 學 及 數 學 方 面 的 潛  

能 轉 化 為 卓 越 成 就，也 可 以 在 藝 術、人 文 學 科 及 體 育 方 面

學 有 所 成 ， 包 括 專 門 學 術 如 歷 史 學 、 考 古 學 或 天 文 學 等 ； 

乙 .  動 員 家 長 、 教 師 、 學 者 、 商 界 及 社 會 領 袖， 協 力 為 學 生 創

造 一 個 提 供 支 援 及 多 采 多 姿 的 學 習 型 社 區 ；  

丙 .  拓 展 本 地 人 才 的 數 量 及 類 型 ， 以 促 進 社 會 及 經 濟 的 發 展 ，

以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都 會 的 地 位 ；  

丁 .  與 其 他 國 家 相 類 似 的 院 校 建 立 夥 伴 關 係，發 展 成 為 一 個 資

優 教 育 的 知 識 樞 紐，有 助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交 流 及 研 究，並 促

進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。  

 

7.   擬 議 的 學 院 會 主 力 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第 三 層 培 訓 課

程，而 現 時 教 統 局 的 資 優 教 育 組 會 集 中 力 量 推 行 第 一 層 及 第 二

層 的 培 訓 活 動。學 院 會 建 基 於 本 地 資 優 教 育 的 經 驗，配 合 社 會

的 需 求 和 期 望 ， 致 力 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服 務 和 學 習 機

會 。 學 院 會 為 本 地 10 至 18 歲 學 童 中 能 力 最 高 的 一 群 資 優 生

(約 一 萬 名 學 童 或 佔 高 小 至 高 中 學 童 總 數 百 分 之 二 ) 提 供 培

訓；在 照 顧 他 們 的 學 習 需 要 之 餘，學 院 也 有 潛 力 發 展 成 一 個 平

台，透 過 交 流 活 動 促 進 與 國 內 及 海 外 教 育 機 構 的 跨 地 域 交 流 、

學 術 研 究 及 專 業 發 展 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高層次思維、創意、個人及社交能力是資優教育的三大元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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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優 教 育 學 院 的 推 展   

8.  資 優 教 育 學 院 提 供 的 服 務 ：  

甲 、  為 學 生 ⎯⎯為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校 外 培 訓 。 培 訓 活  

動 旨 在 提 供 兩 類 學 習 ： 增 潤 性 學 習 和 加 速 學 習 。 前

者 即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未 能 涵 蓋 的 學 習 內 容 ； 而 後 者 則

指 大 學 程 度 的 課 程 等 等 。 在 長 遠 發 展 方 面 ， 現 時 資

優 學 生 組 成 的 舊 生 會 網 絡 亦 可 進 一 步 發 展 ， 以 促 進

學 生 、 學 院 、 合 作 夥 伴 及 香 港 之 間 的 聯 繫 ， 繼 續 保

持 並 拓 展 人 才 庫 。  

乙 、  為 教 師 ⎯⎯ 提 供 多 樣 化 的 專 業 培 訓，強 化 教 師 培 育

資 優 學 生 的 能 力 。  

丙 、  為 家 長 ⎯⎯ 提 供 培 育 資 優 兒 童 的 專 業 意 見，並 促 進

成 立 一 個 提 供 支 援 的 家 長 群 體 。   

丁 、  為 學 者 與 專 業 人 士 ⎯⎯發 展 研 究 項 目 ， 為 有 關 資 優

學 生 的 培 訓 服 務 、 有 效 的 教 學 法 及 教 育 政 策 ， 提 供

實 證 為 本 的 參 考 意 見 ； 聯 繫 不 同 的 專 家 學 者 ， 支 援

本 地 資 優 教 育 的 發 展 。  

 

9.  教 育 統 籌 局 會 為 成 立 學 院 提 供 行 政 支 援，協 助 學 院 在 可 行

的 情 況 下 儘 快 開 展 服 務。為 籌 辦 學 院，籌 備 委 員 會 已 告 成 立 ，

成 員 包 括 校 長、教 師、家 長、社 會 人 士、著 名 學 者、基 金 捐 獻

者 及 當 局 的 代 表 。 委 員 會 將 會 為 學 院 理 想 的 組 織 與 管 理 、 財

務 、 員 工 聘 用 及 其 他 有 關 安 排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10. 學 院 會 聘 用 適 當 的 員 工 以 領 導、統 籌、推 行 與 資 優 教 育 相

關 的 活 動，為 學 生、教 師 及 家 長 提 供 服 務。我 們 預 期 於 學 院 成

立 初 期，由 一 隊 核 心 員 工 開 展 服 務。學 院 會 按 需 要，以 協 作 、

採 購 專 業 服 務 等 模 式 爭 取 支 援 。  

 

11.  我 們 建 議 於 學 院 發 展 初 期 ， 政 府 支 援 學 院 有 關 辦 公 或 活

動 場 地 的 需 要，提 供 地 點 適 中 的 政 府 空 置 建 築 物，方 便 學 生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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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師 及 家 長。學 院 儘 量 利 用 資 源 使 學 生 直 接 受 惠，減 省 興 建 或

裝 修 校 舍 的 開 支。預 期 學 院 提 供 的 服 務 會 以 合 約 形 式 委 託 大 專

院 校、專 業 團 體、社 會 服 務 機 構 或 某 些 領 域 的 專 業 人 士 承 辦 課

程。學 院 大 部 分 的 培 訓 課 程 及 活 動 會 在 舉 辦 單 位 提 供 的 場 地 進

行，舉 辦 方 式 類 似 現 時 第 三 層 的 培 訓 課 程。未 來，我 們 會 考 慮

委 派 一 些 在 推 行 資 優 教 育 方 面 具 有 豐 富 經 驗 的 學 校 作 為 資 源

學 校，或 委 託 大 專 院 校 對 外 開 放 的 資 優 教 育 中 心，於 週 末 及 學

校 假 期 舉 行 培 訓 活 動 。  

 

擬 議 資 優 教 育 學 院 的 資 助 撥 款  

12. 為 了 支 持 當 局 推 展 資 優 教 育 的 使 命 和 承 擔，何 鴻 卿 爵 士

承 諾 捐 贈 一 億 元 成 立 及 營 運 擬 議 的 學 院。無 論 政 府 會 否 注 資 一

億 港 元，同 等 金 額 的 捐 款 定 會 落 實。然 而，當 局 認 為 政 府 的 一

億 元 注 資 將 給 予 學 院 更 強 大 的 財 政 基 礎 及 實 力，能 更 有 效 照 顧

學 生、教 師 及 家 長 在 資 優 教 育 服 務 方 面 的 需 求。教 統 局 局 長 預

計 學 院 能 凝 聚 社 會 力 量，為 具 有 卓 越 才 華 的 學 生 提 供 支 援、提

升 現 有 服 務 的 質 量、吸 納 本 地 及 海 外 專 家 的 專 業 意 見 及 參 考 研

究 項 目 的 結 果 ， 發 展 本 港 的 資 優 教 育 。  

 

13. 學 院 推 展 資 優 教 育 的 營 運 及 資 源 分 配，須 因 應 培 訓 課 程

效 能 的 持 續 評 估 、 實 際 需 要 、 運 作 經 驗 及 回 饋 而 調 整 。  

 

評 估  

14. 學 院 委 託 機 構 承 辦 的 課 程，須 蒐 集 參 加 者 的 意 見 以 進 行

評 估，包 括 課 程 總 結 評 估、課 程 後 測 問 卷、焦 點 訪 談。學 院 的

工 作 人 員 可 以 隨 機 列 席 首 次 舉 辦 的 課 程，以 確 定 課 程 質 素 符 合

要 求。同 時，我 們 會 進 行 追 蹤 研 究，以 探 討 為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的

整 體 支 援 的 成 效，包 括 給 予 家 長 及 教 師 的 相 應 服 務 是 否 適 合 。

我 們 已 開 展 一 些 個 案 追 蹤 研 究 的 工 作，學 院 可 以 建 立 一 個 有 系

統 及 長 期 性 的 方 案，以 評 估 成 效。長 遠 來 說，我 們 希 望 學 院 發

展 資 優 學 生 的 網 絡，包 括 那 些 完 成 課 程 的 學 生、繼 而 晉 身 貢 獻

社 會 的 成 功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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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政  

15.  我 們 建 議 注 資 一 億 元 的 補 助 金 以 支 援 學 院 。 局 長 會 參

照 有 關 照 顧 資 優 學 生 學 習 的 經 驗 及 需 求 ， 考 慮 日 後 的 撥 款 需

要 。  

 

16.  就 各 委 員 會 成 員 提 供 之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儘 快 向 財 務 委 員

會 申 請 批 准 撥 款 。  

 

背 景  

17.  教 統 會 「 第 四 號 報 告 書 」 (1990 年 ) 擬 定 香 港 學 校 的

資 優 教 育 政 策 。 2000 年 ， 資 優 教 育 的 三 層 架 構 模 式 於 試 驗 計

劃 後 正 式 推 行 。  

 

18.  現 時 ， 世 界 各 國 的 教 育 界 普 遍 採 納 資 優 的 廣 闊 定 義 ，

運 用 多 元 化 的 鑑 別 準 則 來 代 替 智 力 測 驗 成 績。資 優 學 生 有 不 同

範 疇 的 才 華，例 如 有 些 智 商 高，有 些 學 業 表 現 卓 越、有 些 在 領

導、藝 術 或 體 育 方 面 特 具 天 分。所 以，鑑 別 資 優 生 應 採 用 多 元

化 方 法，包 括 學 生 的 表 現、行 為 檢 測 表、教 師 /家 長 /同 儕 推 薦

或 學 生 自 薦、學 習 檔 案 及 標 準 化 測 驗 等。香 港 採 用 多 元 智 能 的

概 念，資 優 定 義 朝 向 多 元 化 界 定，不 會 只 著 重 於 學 業 成 績 優 異。 

 

19.  教 統 局 於 2000 年 起 為 那 些 校 本 課 程 未 能 滿 足 其 學 習

需 要 的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提 供 與 大 學 合 辦 的 校 外 支 援 。 自 2004

年 ， 課 程 的 類 別 由 領 導 才 能 、 科 學 及 數 學 擴 展 到 人 文 學 科 範

疇。過 去 三 年，「 特 別 資 優 學 生 培 育 支 援 計 劃 」共 舉 辦 了 210 個

資 優 課 程 。 受 惠 學 生 人 數 由 2003 年 約 2000 名 增 加 到 2006 年

約 5000 名 。 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 

2006 年 11 月




